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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面板调查数据，描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实施进展，以及该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覆盖面、参合率、政策设计、筹资水平

等方面成绩显著，但是，２００７年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政策的认知水平还非常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对参合患者的补偿水平不高，对大病患者的财务风险保护能力非常弱。而同时，医疗服务机构的不当激

励可能已经损害了参合农民的利益。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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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同时，卫生系统的表现却迅速由一个“优等生”变

为“差等生”［１－２］，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急剧下

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３－５］。根据卫生部第三次全

国卫生服务调查，２００３年，我国农村地区有３０％的受
访者报告说医生曾建议他们住院治疗但他们没有选

择住院，他们中有３／４来自农村地区。而且，疾病的

发生还会减少家庭利用经济增长的机会，导致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

学术界普遍认为造成农民医疗服务利用下降、

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覆

盖面下降。１９７９年，全国农村约有９０％的行政村实
行了合作医疗，医疗保障覆盖８５％的农村人口［６］；但

到了２００３年，全国只有２１％的农村人口拥有某种形
式的医疗保障，其中，只有９．５％的农村人口参加了
合作医疗。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自付的

医疗费用比例比大部分亚洲国家都高［２］。

为了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农民因疾病带来

的经济压力，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２００３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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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和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意见》，开始在全国３０４个县（市）进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试点，并于２００７年转入全面推进阶段，２００８
年６月提前实现了基本覆盖农村地区的目标［７］。但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从最终受

益者层面来评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研究非常

少，而且几乎都集中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

点时期，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例如，Ｚｈａｎｇ等利
用一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２００４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地区的农民参合率很高，

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参合农民医疗支出的补偿

比例非常低［８］；袁兆康等通过在江西某县的追踪调

查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了农民对住院服务

的利用，但是，仍然有很多农民报告说生病后没有去

就诊是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９］；而基于对全国３２
个县１５９２４个农户的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评估
组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２００４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实施地区的住院率增加了５２．７％，而且，平均住院费
用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由补偿前的８９％下降到了补
偿后的６５％［１０］。总的来说，以上研究并没有能真正

回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是否为农民带来正面影

响，以及这项庞大的政策在实施完善过程中有什么

样的问题需要关注。

因此，本文将利用一份现场调查的面板数据，深

入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实施进

展和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为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１资料来源与方法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分别于 ２００５年
和２００８年进行的两轮农村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调
查形成的面板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最具特色的

实证资料。

２００５年４月开展的第一轮调查在全国有代表性
地抽取了５个省（江苏、四川、陕西、吉林和河北）２５
个县５０个乡１０１个村。在选定的样本村里，每个村
根据农户花名册按照随机数随机抽取 ２０个农户，
１０１个村共随机抽取２０２０个农户样本。其中，每个
村有８个农户样本属于深度访谈的样本；１２个农户
样本成为参与式评估的参与对象。也就是说，２００５
年我们的深度访谈一共包括８０８个农户样本，３１４１
个个人。

２００８年４月，我们的调查员再次访问了这些样
本地区，并且对２００５年抽取的２０２０户都进行了深
度访谈（放弃了参与式农村评估）。如果这些样本户

因过世、搬家、或者外出等原因无法跟踪到时，我们

的调查员将根据随机原则在该村重新选取同等数量

的农户从而保证每个村的深度访谈样本量为２０户。
最后，我们在第二轮追踪调查中一共访问了２０２０个
农户，７９３９个个人，其中，２００５年访问的８０８个农户
中有８４％的样本被成功追踪到。

我们通过农户深度访谈收集了很多有关农民参

合与其就医行为的信息，具体包括该农户对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认知情况、该农户中每个家

庭成员在前一年（分别是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是否参
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状况、是否生病、得病

类型、是否就医、医疗支出及其来源等信息。同时我

们的调查员还去各个样本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办公室收集了各地在 ２００４年（如果参加试点）和
２００７年执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信息，包括筹
资水平、补偿标准、补偿范围等内容。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农民参合水平

从我们的样本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迅

速覆盖了农村地区，提前实现了为９亿农民提供医
疗保障的目标，而且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２００４
年，２５个样本县（市）中有６个县（市）实施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覆盖人口占样本总人数的 ２４．９％。
２００７年，所有的县（市）都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农民参合的比例由 ２００４年 ７９．５％上升到 ９０．４％。
同期，参合者报告说自己是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比例也由９１．６％上升到９７．５％，也就是说，
２００７年几乎所有参合者都是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与前期相比，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制度设计和运行体系也在不断完善。２００４
年，在那些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中有

４６．９％的人反映说是因为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没有
参加；而到了２００７年，只有１８．３％的未参合者如此
反映，也就是说，因为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而没有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 ２％
（９．６％×１８．３％）（表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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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样本地区农民未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原因构成

自我报告的原因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频数
占总数的百

分比（％）
频数

占总数的百

分比（％）

未参合者人数 １６０１ １００．０ ７３８ １００．０

因为个人原因未参合 ７３ ４５．６ ５１１ ６８．７

　　已经参加了其他医
疗保险

２７ １６．９ １０９ １４．８

　　在村里没有户口 １８ １１．２ ２５５ ３４．０

　　家里很少有人生病 １４ ８．８ ７６ １０．３

　　刚出生或者刚结婚 ３ １．９ ４３ ５．８

　　参合费用太高 １１ ６．９ ２８ ３．８

政策设计方面的原因 ７５ ４６．９ １３５ １８．３

　　在外地打工 ３９ ２４．４ ８７ １１．８

　　报销比例太低 １０ ６．３ １０ １．４

　　报销手续太复杂 ９ ５．６ １７ ２．３

　　对合作医疗管理者
不信任

９ ５．６ ２１ ２．８

　　能报销的项目少且定
　　点医疗机构价格高

８ ５．０ ０ ０．０

其他原因２ １２ ７．５ ９６ １３．０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１．此处是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地区的未参合农民的数量。

２．其他原因包括：该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觉得没有必要再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庭中有一个人是医生；或者个人太忙，错过了

参合的时间。

２．２样本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与补

偿模式

与前期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

有所上升，其中，增加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实施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对参合者的人均筹资水平平均

为３５元；２００７年，２３个县（市）的人均筹资水平为５０

元，２个最富裕的样本县（市）的筹资水平为９０元／

人。其中，２５个县（市）中有２１个县（市）的参合农

民每人每年只需要交纳１０元参合费用。

２００７年，２５个样本县（市）实施的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采取的补偿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住

院统筹；住院统筹 ＋门诊统筹；住院统筹 ＋家庭账

户；住院统筹 ＋门诊统筹 ＋家庭账户。我们的数据

显示，样本县中采用第三种模式的最多，其次是第

四种模式。如果进一步根据２００２年样本县（市）的

人均财政收入将其分为三组，可以看到不同财政能

力的县（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贫困

收入水平组的县主要采用的是住院统筹 ＋家庭账

户的补偿模式；中等收入水平组的县主要采用的是

住院统筹 ＋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 ＋门诊统筹 ＋家

庭账户两种模式；富裕收入水平组的县主要采用的

住院统筹的模式（表 ２）。呈现出这一趋势的可能

原因在于在富裕地区，农民的支付能力较强，能够

负担常规性的门诊支出，因此一些县（市）为了节约

管理成本，不设立家庭账户和门诊统筹账户，只补

偿参合农民的住院费用。而在经济较为贫困的县

（市），大部分农民支付能力弱，家庭账户的资金对

他们生病后就诊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

们是否继续参合的决策。因此，尽管这些县（市）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也反映家庭账户的管

理成本高，但依然保留了这一补偿模式。

表２　２００７年样本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

模式———按人均财政收入分组

贫困组 中等组 富裕组

县个数
百分比

（％）
县个数

百分比

（％）
县个数

百分比

（％）

住院统筹 ０ ０．０ １ １２．５ ３ ３７．５

住院统筹＋门
诊统筹

１ １１．１ ３ ３７．５ １ １２．５

住院统筹＋家
庭账户

６ ６６．７ １ １２．５ ２ ２５．０

住院统筹＋门
诊统筹＋家庭
账户

２ ２２．２ ３ ３７．５ ２ ２５．０

合计 ９ １００．０ ８ １００．０ ８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２．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参合患者的补偿水平
评价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

看他是否为目标对象带来了实际的利益，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也不例外。首先，从受益范围来看，农户

调查结果显示，有８０％的农户反映村里曾有参合患
者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过医疗费用补偿，有

１１％的农户表示对此情况不了解，仅有９％的农户
认为村里从来没有人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过

医疗费用补偿。而表示自己家曾经得到过补偿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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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占总数的２１％，其中，６７％的农户是在交上就
诊的票据当天就得到了补偿，１７％的农户是在交上
就诊票据的一周内得到了补偿。但是，２００７年当年
报销过医疗费用的参合农民占就诊的参合农民总

数的百分比为２１．２％，与２００４年相比，降低了约１
个百分点。

其次，从受益的绝对金额来看，参合农民从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偿金额远高于其上缴的

参合费用。２００４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县
（市）对参合农民的人均筹资水平为３５元，当年参
合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人均补偿金额

为１４．２元。２００７年，２３个县（市）的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对每个参合农民的筹资水平为 ５０元／人，其
中，农民个人上缴的参合费用为１０元，但是当年参
合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人均补偿金额

高达４６．８元。这同时也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用于农民报销的比例也由 ２００４年的 ４０％
（１４／３５）提高到了２００７年的９４％（４７／５０）。

３讨论

３．１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认知水平低
考虑到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以住院补

偿为主，因此我们在问卷中主要了解了农民对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政策的认知情况，分析时再

将其与我们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收集的政

策执行标准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当前农民对补偿

政策认知非常低，相关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

样本中只有５９％的农户表示他们在２００７年曾收到
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发放的宣传册（单）；知

道并能准确回答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医疗支出的补

偿起付线的农户只有２０％；知道并能比较准确（实
际报销比例的上下 １０％范围内）回答在乡镇卫生
院住院报销的比例的农户只有３６％；而能够正确回
答在乡镇卫生院做的一些常规检查（例如黑白 Ｂ
超）是否能够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补偿的农户

只有１３％。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知道在乡
镇卫生院住院的报销比例的农户报告的补偿比例

平均为４０％，比当年各个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规定的平均水平低１３个百分点。

考虑到曾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补偿的参合

患者可能对补偿政策有着更好的理解，因此我们根

据２００７年该农户是否有家庭成员曾从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报销了住院费把农户分为两组，然后考虑不

同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理解。结果表明，

尽管那些曾经有家庭成员得到住院补偿的农户报告

的补偿政策的正确率大于其他农户，但是比例仍然

非常低，最高只有３０％左右。

３．２实际补偿水平低
尽管参合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回报

率比前期显著提高，但是对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

经济负担的作用仍然有限。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７年
样本地区参合的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人均医疗支

出分别为６３０元和５２０８元（２００４年价格 ＝１００），当
年他们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偿金额分别占

其当年医疗总支出的比例为 ４．０％和 １４．９％，比
２００４年分别上升了１．０个百分点和８．３个百分点。
但是总体而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对参合者的

补偿比例仍然偏低，８５％以上的医疗支出还必须依
靠农民自己来解决。

３．３为大病患者提供的财务风险保护的能力非常弱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

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最终目标是减轻农民因大病

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但是，研究结

果却显示，２００７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住院病人的
补偿金额占其医疗总支出的比例却随着支出金额的

增加而降低①。２００７年，我们的样本中一共有４５８人
曾接受住院治疗，其中４１８人当年参加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根据医疗总支出的大小，我们将住院的

参合患者分为 ５组：１－１９９元、２００－１９９９元、
２０００－４９９９元、５０００－９９９９元、１００００元及其以
上，从图１可以看出，医疗支出在５０００－９９９９元的
住院患者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偿金额占其

医疗总支出的比例只有 １１．３％，对医疗支出在
１００００元及其以上的住院患者而言，这一比例更低，
只有７．５％。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那些大
病住院患者（医疗支出在５０００元及其以上）的财务
风险保障能力非常有限。

３．４医疗服务体系不恰当的激励可能损害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带给患者的利益

为了找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患者补偿偏低的

原因，我们将那些当年只生过一次病，并且住院治疗

２４

① 由于一些样本县（市）只对住院病人实行补偿，因此我们在此的考察考察对象仅限于住院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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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住院的参合者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偿金额

占其医疗总支出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

期间没有转诊的参合住院病人分离出来，并根据这

些参合者２００７年的住院医疗支出及其所在县（市）
２００７年执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补偿起付线
和补偿比例）计算出政策承诺的补偿比例，然后与其

实际享受到的补偿比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平均

而言他们从政府承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实

际补偿比例不到政府承诺补偿比例的一半，而且随

着医疗支出的增加，这一差异越大。也就是说，参合

住院患者医疗支出中至少有 ２３．４％（４２．３％ －１８．
９％）的部分是不能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补偿的
（表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涵盖的医疗服务或者药品项目太少；

二是患者因为各种原因使用了大量不能得到补偿的

服务。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医疗费用上涨带给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严峻考验。２００４年，医疗支出在
５０００元及其以上（２００４年价格 ＝１００）的住院患者
占当年住院患者的１９．４％，而２００７年这一比例上
升到了２８．７％。尽管引起医疗费用上涨的原因有
很多种，例如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化。但是，以

２００４年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未参合住
院患者的人均医疗支出分别为１８５０元和２７９２元；
参合住院患者的人均医疗支出分别为３５４１元和５
４３９元。比较其差异，我们就会发现（１）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间，两者的人均医疗费用均上涨了５０％，远
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２）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７年参合住院患者的人均医疗支出均是非参合
住院患者的１．９倍，虽然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参合
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但正如其他学者在有关健康保

险研究中所发现的，即便是相同的需要，参加健康

保险的患者可能比没有参加健康保险的患者因使

用了更多的服务或者昂贵的药品而支付了更多的

医疗费用［１１］。

表３　２００７年参合的住院患者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得到的补偿比例１

医疗支出分组

（元）
观察值个数

实际补偿

比例２（％）
政策承诺的

补偿比例３（％）

１－１９９ ３ ２６．６ ４２．６

２００－１９９９ ４５ ２４．９ ４１．０

２０００－４９９９ ５２ １８．８ ４２．６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４ ９．８ ４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 ６．９ ４１．９

平均 １２７ １８．９ ４２．３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调查计算。

注：１．该样本只包括那些当年只就诊过一次并住院治疗期间没有
转诊的参合患者。

２．实际补偿比例等于参合者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偿金
额占其医疗总支出的比例。

３．政策承诺补偿比例为作者首先根据参合者２００７年的医疗总支
出及其所在县（市）当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执行的补偿起付线和

补偿比例计算出其可能得到的补偿金额，然后计算出这一补偿金额占

医疗总支出的比例。

尽管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不能将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不当激励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影响分离出来，但是以上分析都表明，这些不当激励

可能已经导致了医生鼓励参合病人多用药、多利用

昂贵的服务，如果不加以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带

给参合农民的利益很可能被医疗服务提供者蚕食，

转变为他们新的利润。

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一份现场调查数据描述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实施情况，结果表明，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被调查区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迅速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地区，农民的

参合率高达９０％，而且几乎都是自愿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率也

不断增加。

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要实现其缓解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目标，还面临着以下４个方
面的挑战：（１）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
认知水平低；（２）补偿水平低；（３）对大病患者的财务
风险保护能力弱；（４）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不当激励引
起的参合患者医疗费用上涨。因此，为了促进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持续发展，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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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标的实现，本文建议如下：

４．１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
基于参合患者在 ２００７年的疾病发生和医疗

支出信息，如果将当年样本地区所有的参合者获

得的补偿费用都用于补偿参合的大病患者（医疗

支出在５０００元以上），那么补偿比例也只能达到
２０．５％。如果要实现对其医疗总支出 ５０％的补
偿，那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应该达到

当前水平的 ２．５倍，即人均筹资水平要达到 １２５
元／人。但是，筹资水平提高，对大病补偿比例的
增加可能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一些以前没有

住院的大病参合患者可能选择去住院，一些病情

略轻的住院患者可能选择消费更多的住院服务，

如果不能对第二种情形进行有效的甄别，那么这

些选择将进一步急剧拉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筹资需求，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

和完善并不能只是局限于体系本身，需要从整个

卫生服务系统的改革入手。

４．２推进卫生服务体系的综合改革
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包括很多内容，其中最重

要的是改革向医疗服务提供者付费的方式。系统范

围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医疗机构的绩效，最终影响到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和医疗费用。尽管一些城市

已经开始进行医疗机构付费改革的试验，实行按人

付费或者预付费制度，但是在农村地区这一改革还

非常滞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尽管一些县（市）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执行了单病种付费

制度，但实际上极少有农民报告说他们是按照这一

制度支付的医疗费用。

４．３量体裁衣，为参合农民提供不同“规格”的医疗
保障产品

政府可以将参合费用、补偿项目和补偿比例结

合起来，为农民提供不同“规格”的参合和补偿方案。

例如，为了保证受益面，必须强调最低保障要求。但

可允许参合者选择不同的参合报销方案。如，对于

只交１０元参合费用的参合者（基本方案）按照其医
疗支出的３０％的补偿水平进行补偿，对于交２０元参
合费用的参合患者按照其医疗支出的４０％的补偿水
平进行补偿等。只有在这样的方案设计下，现有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有可能在“以解决农民大

额医疗费用负担为主，兼顾受益面”的原则下持续

运行。

４．４保障农民对医疗服务消费的知情权
建议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定点医疗机构）对参合患者诊治时实行“双处方单”

制度或者在处方单上明确标明其开出的那些医疗服

务／药品是否是能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补偿的
项目，并可以在定点医疗机构的就诊处设置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咨询台，以保障农民对医疗服务消费

的知情权，同时也提高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

偿政策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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